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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4_80_E5_91_98_E8_c28_644934.htm 贸易条约与协定 一、

贸易条约与协定的含义 贸易条约与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主权国家为了确定它们之间在经济贸易方面的权利、义务而

缔结的书面协议。 二、贸易条约与协定的目的 1．为本国产

品扩展外国市场。 2．保证获得有效而稳定的供应品。 3．管

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保护并发展国内工业。 4．筹

集财政收入。 5．加强友好合作，打击和制裁敌对国家。 6．

稳定国际贸易秩序，保障贸易顺利进行。 7．获取经济贸易

自由与平等。 三、贸易条约与协定的种类 （一）通商航海条

约 通商航海条约是全面规定两国间经济、贸易关系的条约。

其内容相当广泛。 通商航海条约是以国家或国家首脑的名义

签订的。条约有效期限一般比较长。 （二）贸易协定 贸易协

定是两国或几国之间调整它们相互的经济贸易关系的一种书

面协议。它的特点是对缔约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往往规定得比

较具体，有效期一般较短，签订的程序也比较简单，一般只

须经签字国的行政首脑或其代表签署即可生效。 如果在贸易

协定中包括有支付条款，则称为贸易与支付协定。 （三）贸

易议定书 贸易议定书是缔约国就发展贸易关系中某项具体问

题所达成的书面协议。它往往是作为贸易协定的补充、解释

或修改而签订的。有的贸易议定书作为贸易协定的附件，有

的则不作为附件。贸易议定书的签订程序和内容比贸易协定

更为简单，一般经签字国有关行政部门的代表签署后即可生

效。 （四）关税减让与互惠的协定 例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其宗旨是通过实施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削减乃至取消

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以便充分利用世界

资源和扩大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普遍优惠制的决议，是发达

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成品以非歧视的、非

互惠的一种关税优惠制度。 （五）国际商品协定 国际商品协

定是某项商品的主要出口国和进口国就这项商品出口、进口

、稳价等问题的权利义务，经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按其作用

，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际初级产品协定。第二类是国际

多种纤维纺织品协定。第三类商品协定只包括出口国，如初

级产品与原料生产国组织之间有关该商品价格等方面的协定

就属此类。 四、贸易条约和协定中所适用的法律待遇条款 在

贸易条约和协定中，通常所适用的法律待遇条款是最惠国待

遇条款、互惠待遇条款和国民待遇条款。 （一）最惠国待遇

条款 1．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含义 它的基本含义是：缔约国一

方现在和将来所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一切特权、优惠和豁免，

也同样给予缔约国对方。它的基本要求是使缔约一方在缔约

另一方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享有或可能享有的待遇。 无条

件的最惠国待遇是指缔约国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

的一切优惠待遇，立即无条件地无补偿地自动给予对方。 有

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指如果一方给予第三国的优惠是有条件

的，则另一方必须提供同样的补偿，才能享受这种优惠待遇

。 现在的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一般多采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

遇条款。 2．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的范围 最惠国待遇的范围

很广，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有关进口、出口、过

境商品的关税及其他各种捐税。 （2）有关商品进口、出口

、过境、存仓和换船方面的海关规则、手续和费用。 （3）



进、出口许可证的发给及其他限制措施。 （4）船舶驶人、

驶出和停泊时的各种税收、费用和手续。 （5）关于移民、

投资、商标、专利及铁路运输方面的待遇。 在具体签订贸易

条约时，缔约双方可以根据两国的关系和发展贸易的需要，

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中具体确定其适用的范围。 3．最惠国待

遇适用的限制和例外 在贸易条约和协定中，一般都规定有不

适用最惠国待遇的限制和例外条款。 所谓适用最惠国待遇的

限制，是指在贸易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理由存在时，即不适

用最惠国待遇。 所谓适用最惠国待遇的例外，是指在贸易条

约和协定所规定的某些场合下，不适用最惠国待遇。常见的

最惠国待遇的例外有以下几种： （1）边境贸易 一些国家往

往把边界两边15公里以内的小额贸易在关税、海关通关手续

上给予减免等优待作为例外。 （2）关税同盟 把已经结成关

税同盟的成员国之间在关税上的优惠待遇，作为最惠国待遇

的例外。 （3）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 在航行问题上，对于缔

约国一方在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方面给予他国的优惠视为例

外。 （4）多边国际条约或协定承担的义务 如缔约国一方参

加其他多边国际条约或协定而履行的义务，如触及最惠国待

遇利益者，应视为例外。 （5）区域性特惠条款 即若干特定

的国家之间通过条约或协定相互给予的优惠待遇，应作为最

惠国待遇的例外。 （6）其他例外 如沿海捕鱼、武器进口、

金银外币的输出人以及文物、贵重艺术品的出口限制和禁止

等，也常作为例外。 （二）互惠待遇 它的基本要求是：缔约

国的双方根据协议相互给予对方的法人或自然人以对等的权

利和待遇。这项原则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其他特定的权利

或制度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独立的单项条款。 互惠



待遇条款应用范围广泛，但有些重要贸易事项（需要加以维

护和受限制的内容）在互惠条约中要列明。这些内容有以下

几个方面： 1．关于数量限制方面 2．关于保护政策方面 3．

关于管制贸易方面 （三）国民待遇条款 它的基本要求是：缔

约国的一方根据条约的规定，应将本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和优

惠扩及缔约国对方在本国境内的公民。根据国民待遇原则，

缔约国一方的公民在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享有与该国公民同样

的待遇。 国民待遇条款一般适用于外国公民的私人经济权利

、外国产品所应缴纳的国内税捐、利用铁路运输和转口过境

的条件、船舶在港口的待遇、商标注册、版权及发明专利权

的保护等。但是，国民待遇条款的适用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并不是将本国公民所享有的一切都包括在内。例如，沿海航

行权、领海捕鱼权、购买土地权等，通常都不包括在国民待

遇条款的范围之内，这些权利一般都不给予外国侨民，只准

本国公民享有。 （单选） 1． 全面规定两国间经济贸易关系

的协议叫： A．通商航海条约 B．贸易议定书 C．国际商品协

定 D．关税减让与互惠协定 答案：A 2． 贸易条约和协定中

，通常所适用的法律待遇条款是： A．经济条款 B．行政条

款 C．经济条款和行政条款 D．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国民待遇

条款 答案：D 3．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指缔约国一方现在和

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一切优惠待遇： A． 立即无条件地、

有同样补偿地、自动地适用对方 B． 立即无条件地、无补偿

地、经过一段时间后适用对方 C． 立即有同样补偿地、自动

地适用对方 D． 立即无条件地、自动地、无补偿地适用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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